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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戶籍已辦理遷出（國外）登記之國人，嗣後應持中華

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始得辦理遷入（恢復戶籍）

登記1案，請惠予協助宣導週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於本部107年4月12日「107年戶

政業務（管理、實務）研習會管理班第1梯次」綜合座談提

案略以，實務上發生國人出境滿2年戶籍經逕為遷出（國

外）登記，嗣後因不諳法令規定持外國護照入境，致無法

辦理遷入（恢復戶籍）登記之情事，爰建議加強宣導相關

注意事項。

二、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前段、第41條第1項、第42條及同法

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，當事人出境2年以上，應由適格申請

人（本人或戶長）自行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

，若未辦理遷出登記者，戶政事務所於接獲本部移民署國

人出境滿2年未入境通報，通知應為申請之人限期辦理遷

出登記，應為申請之人逾期未辦理者，戶政事務所得逕為

遷出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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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次依戶籍法第16條第4項規定：「我國國民出境後，未持

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者，其入境之期間，仍列入

出境2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之計算。」又同法第17條第2項

規定：「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，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

文件入境3個月以上者，應為遷入登記。」爰戶籍已辦理遷

出（國外）登記之國人，如欲辦理遷入（恢復戶籍）登記

，應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。

四、國人依戶籍法規定辦理遷出（國外）登記及遷入（恢復戶

籍）登記，事涉其公法上權利義務之認定，請惠予轉知所

屬協助宣導「國人出境2年以上，當事人或戶長應為遷出

（國外）登記，如未辦理者，戶政事務所接獲內政部移民

署通報後，得逕為遷出登記。」及「戶籍已辦理遷出（國

外）登記之國人，應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

，始得辦理遷入（恢復戶籍）登記。」

正本：僑務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勞動部勞工保險

局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、本部移民署、役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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